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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教融合型企业申报政策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云南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

的《关于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云发改社会〔

2020〕454 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长期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企业通过独资、合资、合作等方式，利用资本、技术、知识、设施、

管理等要素，依法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（含技工教育，下同）、

高等教育，在实训基地、学科专业、教学课程建设和技术研发等方

面稳定开展校企合作，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独立举办或作为重要举办者参与举办职业院校（含技工

院校，下同）或高等学校。

（二）通过企业大学等形式，面向社会开展技术技能培训服务。

（三）参与组建行业性或区域性产教融合（职业教育）集团。

（四）承担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任务。

（五）近 3 年接收职业院校或高等学校学生（含军队院校专业

技术学院）开展每年 3 个月以上实习实训累计达 60 人以上。

（六）承担实施 1+X 证书（学历证书 +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）制

度试点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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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与有关职业院校或高等学校开展有实质内容、具体项目

的校企合作，通过订单班等形式共建 3 个以上学科专业点。

（八）以校企合作等方式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，或者捐赠职

业院校教学设施设备等，近 3 年内累计投入 100 万元以上。

（九）近 3 年内取得与合作职业院校共享的知识产权证明（发

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软件著作权等）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云南省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建设申请表。

（二）企业营业执照（PDF 格式）。

（三）校企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（PDF 格式）。

（四）满足申报条件的佐证材料（九项条件至少满足一项，上

不封顶）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企业准备

相关要件

自主申报

省市两级发展改革、

教育、人社部门按批

次发布培育第 X 批产

教融合型企业的通知

省市两级部门文件

公示合格名单，将

企业纳入产教融合

型企业建设信息储

备库

入库企业在 3 个月内

制订并向社会公开发

布产教融合、校企合

作三年规划，并报省

市部门备案

入库企业培育建

设至少 1 年，省

级部门每 3 年对

在库企业资格进

行复核

市级发展改革、

教育、人社部门

市级初审（要件

审核和实地核查）

省级部门进行

省级复审（要

件审核和专家

评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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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市发展改革委：0871-63134445；

　　　　　市教育体育局：0871-63135907；

　　　　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0871-63352290。

六、支持措施和管理惩戒

（一）支持措施。入库企业，属于培育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范

围的试点企业，享受以下支持政策。

1.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依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

育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4〕39 号）有关规定，对培育建设

产教融合型企业范围的试点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符合条件的投资，按

投资额 30% 抵免当年应缴纳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。

2. 优先考虑将入库企业参与举办的校企合作实训基地项目，纳

入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产教融合工程资金支持范围。

3. 按照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

见》，享受“金融 + 财政 + 土地 + 信用”的组合政策支持。

4. 依据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全面推行企业新型

学徒制的通知》（云人社发〔2019〕16 号）有关规定 , 对企业职工

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培训，取得相应证书（技工院校毕业证书、职业

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认可的培训合格证书）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

政部门对所在企业给予每人每年不低于 4000 元的培训补贴。

5.依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04〕39 号）有关规定，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

门或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颁发办学许可证，由企业事业组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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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社

会举办的学校及教育机构，其承受的土地、房屋权属用于教学的，

免征契税。

6. 对达到国家认证标准的，省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厅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厅向国家申报，进入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目录的，享

受国家相关支持政策。

（二）失信惩戒。省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厅将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生态环境厅、应急厅、市场监管局、国

资委、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等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审核企业

申报材料、定期复核入库企业情况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即取消入

库资格，且 5 年内不得申报，同时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。

1. 在申请培育建设企业过程中弄虚作假，故意提供虚假不实信

息的。

2. 在培育建设期间发生重大生态环境保护、安全、质量事故，

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，存在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。

3. 侵犯学生人身权利或其他合法权利的。

4. 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。


